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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总 工 会 
文件 

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
 

陕工发〔2023〕32号 

 

 
陕西省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
关于工会经费（筹备金）收缴的补充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总工会，各省级产业工会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国

家税务总局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税务局，省税务局

第二税务分局，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： 

根据《陕西省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

银行西安分行关于印发<陕西省工会经费（工会筹备金）税务代收

国库归集划转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陕工发〔2022〕28 号）文件

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工会经费（工会筹备金）税务代

收工作，现将执行中的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铁路、金融、民航工会组织的工会经费 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铁路工会经费上缴和留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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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的批复》（工发财字〔1983〕3 号），铁路局工会按其全部

职工工资总额 2%的 5%部分，铁路工厂、铁路院校工会按其全部职

工工资总额 2%的 10%部分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对中国金融工会经费管理

办法的批复》（工函字〔2000〕57号），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

会所属会员单位（名单见陕工发〔2022〕28号附件 1）所属在陕

金融保险证券机构按其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2%的 15%部分向税务部

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调整民航系统工会领导关

系后有关工会经费问题意见的通知》（工财字〔2004〕46号），

中国航空集团公司、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、中国南方航空集团

公司、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、中国航空信息集团公司、中国航

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等六大集团公司工会按其全部职工工资总

额 2%的 5%部分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（四）机场工会实行所在地地方总工会和中国民航工会（或

民航地区管理局工会）双重领导，以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

工会领导为主的财务管理领导体制，应按其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2%

的 35%部分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二、关于企业集团工会组织的工会经费 

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 <中华全国总工会关

于企业集团建立工会组织的办法>的通知》（总工办发〔2018〕23

号），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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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、子公司、参股公司及其他

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，凡

符合上述规范要求、行政管理机构健全并依法设立登记的企业集

团，经上级工会批准，可在企业集团范围内建立集团工会组织。

集团工会的领导关系，根据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组织领导原则确

定。其工会组织关系、经费关系明确以所在地工会领导为主，同

时接受集团工会的领导。 

集团工会经费收缴，实行属地管理原则。企业集团的子（分）

公司具备法人资格的，由其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缴纳；不具备法人

资格的，由在我省境内的总公司或代行省公司职能的单位在其机

构所在地汇总缴纳。 

企业集团及其子（分）公司均在省内的企业工会，其工会经

费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%的 40%部分（本通知有特殊比例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。企业集团在省外，其子（分）

公司在省内的企业工会，工会经费上缴比例可与其所属集团公司

工会协商，在缴纳集团公司经费后，另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%

的 30%部分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对于参与集团公司工会或上级工会活动且本单位职工均为

工会会员的单位，虽未办理工会法人资格证，也视同为成立工会

组织，应按规定向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。 

三、关于全额拨款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工会经费 

各级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暂不纳入税务



部门代收工会经费范围， 按省财政厅规定， 将工会经费列入本单

位年度预算， 根据单位级次， 直接上缴省、 市、 县（区）级总工 

会。

各级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是指由各级财 

政全额负担人员经费的机关事业单位，不含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、

非营利性学校、 科研院（所）等公益一、 二 类事业单位。

四、 关于工会筹备金

（ 一）批准筹建工会组织前暂不缴纳工会建会筹备金。

（二）批准筹建工会组织（次月起）至工会组织成立期间，

每月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%向税务部门或上级工会组织缴纳

建会筹备金，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桉季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。

（三）工会组织成立次月起改为按规定方式、 比例向税务部

门或上级工会组织缴纳工会经费。

（四）未单独成立工会组织的单位以任何方式参加乡镇（街

道）、 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、 工会联合会以及上级工会组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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